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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301 证券简称：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2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8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刊登了《石家庄尚

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30日（星期五）14:45。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8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3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石家庄市无极县北苏镇无极经济开发区尚太科技办公楼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0 人，代表股份 149,494,80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28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95,327,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2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9人，代表股份54,167,8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570％。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4人，代表股份 14,193,2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4 人，代表股份 14,193,2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88％。
公司董事长欧阳永跃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

师以通讯或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同时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9,459,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3％；反对 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157,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506％；反对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与会股东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过。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9,446,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4％；反对 38,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144,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6562％；反对 38,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12％；弃权1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与会股东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过，作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以及存在相应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了表
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章懿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000591 证券简称：太阳能 公告编号：2024-93
债券代码：149812 债券简称：22太阳G1
债券代码：148296 债券简称：23太阳GK02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8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92）。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告中会议审议事项的提案2缺少了需
逐项进行表决的子议案，现予以更正：

更正前：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所有提案

关于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全权办理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修订《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
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议案的委托

投票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所有提案

关于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
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细则》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更正后：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所有提案

关于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逐项表决：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

发行规模

债券品种及期限

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发行方式

含权条款

募集资金的用途

发行对象及向股东配售的安排

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偿债保障措施

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全权办
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
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

数：（10）
√
√
√
√
√
√
√
√
√
√
√
√
√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议案的委托

投票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所有提案

关于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逐项表决：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

发行规模

债券品种及期限

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发行方式

含权条款

募集资金的用途

发行对象及向股东配售的安排

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偿债保障措施

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
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
则》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作为投票对象
的 子 议 案 数 ：

（10）
√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详见附件。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31日
附件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召开此次股东大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3日（周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15:00。
5.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5日。
7. 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于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5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 会议地点：北京节能大厦会议室（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
三、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所有提案

关于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逐项表决：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

发行规模

债券品种及期限

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发行方式

含权条款

募集资金的用途

发行对象及向股东配售的安排

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偿债保障措施

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全权办
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
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

数：（10）
√
√
√
√
√
√
√
√
√
√
√
√
√

上述议案4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上述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披露情况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同日
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75）、《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76）、《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87）、《第
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88）及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1.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

章）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等办理登记
手续。

社会公众股东如系本人参加会议，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如系委托代理
人参加会议，应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24年 9月 9日下午 17:00点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4年9月9日（星期一）：9：00－11：00，14：00－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7层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邮编100082。
4.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83052461
传真：（010）83052459
联系人：田帅
5.注意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自理。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公司提请各股东注意，若出席会

议的个人股东或其代理人、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或其代理人在现场参会时未能提供上述文件供核验
的，公司工作人员将有权拒绝承认其参会或表决资格。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签字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经公司监事签字的《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经公司董事签字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经公司监事签字的《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3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91
2.投票简称：太阳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本次会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议案的委托

投票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所有提案

关于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逐项表决：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

发行规模

债券品种及期限

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发行方式

含权条款

募集资金的用途

发行对象及向股东配售的安排

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偿债保障措施

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
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
则》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作为投票对象
的 子 议 案 数 ：

（10）
√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说明：
1.委托人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在相应的空格内划“√”，三者必选一项，多选

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2.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6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
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国九条”）的决策部署，积极响应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开展“质量回报双提升”专项行动的倡议，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
公司发展理念，进一步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云铝股份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质量
回报双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践行绿色发展，持续打造绿色铝一流企业标杆
云铝股份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聚焦绿色发展，以绿色低碳赋能，引领高质量发展，全

力打造绿色铝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做中国“绿色低碳铝”发展的践行者。围绕价值创造，做强做专
氧化铝、绿色铝、铝合金核心主业，做优做精阳极炭素、石墨化阴极配套产业，做细做实赤泥利用、铝
灰利用、电解铝危废利用、再生铝等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构建绿色铝一体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公
司形成了“铝土矿—氧化铝—炭素制品—铝冶炼—铝加工—三废治理”为一体的完整绿色铝一体化
产业链。公司是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唯一一家“国家环境友好企业”，国家首批“绿色工厂”，目前国内
唯一一家从铝土矿、氧化铝到电解铝、铝合金生产设施均通过ASI双认证的一体化铝企业。

未来一段时期，云铝股份将紧紧围绕“打造绿色铝一流企业标杆”的战略目标定位，落实“四个特
强”战略，以深化改革、创新驱动、绿色低碳为根本动力，围绕铝土矿资源获取、绿色水平提升、下游铝
基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向，聚焦资源保障、节能提质、延链强链、绿色发展，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用能结
构，开发绿色核心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发展，持续完善“绿色铝一体
化”产业链，实现价值创造能力更强，发展底色更绿，推动公司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一是多措并举、
重点突破，大力推进铝土矿资源的获取和保供，提升资源保障能力。积极参与云南省内资源勘查，制
定周边地区铝土矿资源获取行动计划，加快推进云南省内及周边地区铝土矿资源的获取。二是与专
业的电力企业合资合作，通过共同投资或自身获取的方式，提升能源保供能力。三是加快实施存量
电解铝企业电解槽和炭素回转窑节能升级改造，逐步在公司氧化铝、电解铝、炭素以及合金加工生产
线全流程推进设备技术升级改造，降低电耗能耗和碳排放水平。四是按照绿色铝延链补链强链要
求，以绿色化、高端化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实施下游合金化、资源综合利用、烟气深度治理等项目
建设，优化提高合金化率，持续优化合金产品结构，完善公司绿色铝一体化产业链。

二、筑牢发展基础，以良好的经营业绩提升投资价值
云铝股份是国内最大的绿色低碳铝供应商。公司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准确把握铝行业发

展规律，以打造绿色、低碳、清洁、可持续的绿色铝一体化产业模式为核心，构建了从铝土矿、氧化铝、
电解铝、铝合金到终端产品绿色铝完整产业链。

近年来，公司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绿色铝一体化产业发展步伐，产业规模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全要素实施对标降本，资产质量和经营业绩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不断夯实。营业收入自2019年的242.84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426.69亿元，期间复合增速达15.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自 2019年的 4.95亿元增长至 2023年的 39.56亿元，期间复合增速达 68.14%。2021年—2023
年连续三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30亿元，其中2022年实现45.69亿元的历史最好经营
业绩。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6.48亿元，同比增长 39.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25.19亿元，同比增长66.26%。公司资产负债率持续降低，由2018年末的75.44%下降至2024年6月末的23.35%，下降了52.09个百分点。

未来，公司将保持极致经营状态，抓实全要素对标降本等重点工作，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价值
创造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争创更优经营业绩。

三、提升科技创新效能，驱动新质发展

云铝股份建立了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搭建起“云南省绿色铝基新材料重点实验室”、“‘科创中
国’绿色铝基新材料创新基地”等多个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成功开发应用了“高端铝合金焊接材料关
键技术开发与应用”、“铝电解节能降碳工艺装备新技术开发及产业化”等一批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
科技创新成果，公司分布式光伏直流接入铝电解槽关键技术、高端铝合金焊接材料关键技术等成果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电解铝核心技术指标铝液交流电耗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未来，公司将紧紧抓实科技创新这一强劲引擎，打破传统思维束缚、开拓新的发展路径、深挖科
技创新潜能，驱动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所带来的具有创新性、高效性、可持续性、引
领性的新质生产力。一是发挥技术领域中心专业优势，带领研究攻关专业技术，加大成果转化，为生
产解难题、探路径。二是稳步提升科研项目质效，完善“1+2”科技创新规划，布局3-5年重点科研项
目及产品规划，加快推动重点项目研发完成验收工作。三是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超细液滴
技术改造，在部分企业试点实施电解辅机节能技术，并逐步推广到其他生产线，推广低碳节能型钢
爪、无炭渣阳极、密封保温槽罩、环保型精炼剂等成熟技术。四是不断加大科技人才培养，推动“项
目+人才”、“项目+团队”科研模式，实施科技人才绩效与科技攻关目标挂钩，调动积极性。

四、夯实公司治理基础，稳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作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云铝股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董事会建设，充分发挥董事会

“定战略、做决策、防风险”的作用，充分发挥外部董事的专业所长，持续强化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
的作用，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修订完善公司治理相关制度，构建以《公
司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不断提升规范运作水平；不断优化董事会结构，积极强化独立董事和外
部董事“参与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作用；大力践行ESG理念，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发挥公司
治理效能。

五、以投资者为本，不断提升投资者回报
云铝股份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严守信息披露底线，积极响应监管部门要求，

尊重投资者，打造投资者信得过的“诚信、责任”的良好上市公司。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
证券监管要求，遵循法定信息披露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以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
代表为直接责任人的信息披露责任体系，不断提升信息披露水平、确保日常信披工作零差错，并坚持以
监管规则为底线，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深度和广度。公司自2008年以来坚持编制并披露社会责任报
告，自2021年度以来已连续三年披露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同时，公司运用多样化沟通渠道，
通过业绩说明会、调研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强与投资者沟通，获得投资者与监管部门高度认可。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和维护投资者利益，致力于为投资者实现长期稳定的回报。上市26年以来公司已实施十九次现金分红，累计派现金额达 35.38亿元。近三年，公司分红金额稳步提
升，2023年度分红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43.75%，现金分红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比例由2022年的12.15%增长为20.16%。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增
强投资者回报，公司拟实施2024年中期分红，拟按每10股人民币2.3元（含税）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
红利，共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约 7.98亿元，占 2024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1.67%。

公司将继续坚持“以投资者为本”的经营发展理念，以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传递公司价值，积极探
索和实践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创新模式，稳步提高对投资者的回报，在充分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
性、发展阶段和战略规划，以及公司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和重大资金安排的情况下，合理、稳步提升投
资者回报水平，将每年现金分红比例逐步提升至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并随
着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

面向未来，云铝股份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国九条及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等关
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总体部署要求，聚焦效益提升、价值创造、绿色发展，努力提升投资者回报，争
做资本市场主业突出、优强发展、治理完善、诚信经营的标杆，努力打造核心竞争力强、市场影响力大
的绿色低碳铝一流上市公司。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4-062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起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相关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涉案金额:1,734.18万元●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次诉讼事项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无法判断。
近期，广西农投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农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云鸥物流公司）就相关买卖合同纠纷案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相关案件已收到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4）桂0109民初2165号。

现将提起诉讼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1.诉讼当事人
原告：南宁云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广西顶俏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二：广西味豪食品有限公司
被告三：长沙市志能食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四：冷德春
被告五：刘桂芳
被告六：冷志能2.案由：买卖合同纠纷3.案号：（2024）桂0109民初2165号4.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15,836,929元及违约金253,735元（截至2023年12

月31日）；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951,165.96元（以货款本金15,836,929元为基数，自2024年1月1日起每日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四点二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现暂计算至2024年5月22

日为951,165.96元）；
（3）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律师费300,000元；
（4）判令被告二、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对上述被告一的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判令被告三在3,955,200元的范围内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判令原告有权就被告二在广西横州市、宾阳县木瓜基地2024年种植所得的木瓜以及风干后

的木瓜丝拍卖、变卖所得款优先受偿；
（7）判令原告有权就被告二对被告三的3,955,200元债权优先受偿；
（8）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等）。
以上合计17,341,829.96元。5.事实与理由：2023年，原告云鸥物流公司与被告一广西顶俏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俏公司）、被

告二广西味豪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味豪公司）达成合作，前后共签订了9份《赊销合同》，约定由原
告向顶俏公司供应白砂糖共2,200吨、甘蔗糖蜜共1,198.94吨，合同总价值人民币18,443,189元，味豪
公司作为担保人，为顶俏公司履行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双方还约定了逾期付款每日违约金按逾
期金额的万分之四点二计算。上述9份《赊销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顶俏公司进行
了供货，但是顶俏公司未能按照上述9份合同履行付款义务。2023年12月31日，原告与顶俏公司针对上述9份《赊销合同》项下的欠付款项进行结算，确认顶
俏公司欠付原告的货款本金为15,836,928元，违约金为253,735元。2024年1月2日，顶俏公司、味豪
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一份《赊销框架协议》，协议确认顶俏公司欠付原告的货款本金为人民币 15,836,929元，顶俏公司同意按照此前与原告签订的上述9份《赊销合同》约定支付该货款本金，并承担合同
约定的义务与责任。味豪公司自愿为顶俏公司欠付原告15,836,929元债务及基于该债务所产生的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向原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顶俏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一份

《农产品质押协议书》，自愿将其在广西横州市、宾阳县木瓜基地2024年种植所得的木瓜以及风干后
的木瓜丝质押给原告，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顶俏公司欠付原告的货款本金15,836,929元、截至2023
年 12月 31日的违约金 253,735元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案件受理费、保全
费、保全保险费等费用。同时，味豪公司又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自愿将其对被告
三长沙市志能食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志能公司）的3,955,200元应收账款出质给原告，为顶
俏公司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并且双方在2024年1月17日就该应收账款的质押办理了出质登记。

原告认为，首先，原告与顶俏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由原告向顶俏公司提供白砂糖、甘蔗桔水等货
物，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现原告已履行交付义务，但被告顶俏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进行
付款，顶俏公司不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规
定，原告有权要求顶俏公司支付欠付的货款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顶俏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被告四冷德春作为顶俏公司的唯一股东，不能证明
其财产独立于顶俏公司，故应当对顶俏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被告五刘桂芳作为冷德春
的配偶，也应当与冷德春一起承担责任。其次，味豪公司自愿为顶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当对
顶俏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味豪公司将其对志能公司的债权3,955,200元为顶俏公司的债
务提供担保，且双方已办理出质登记，质权成立并已生效。现顶俏公司不履行到期债务，原告有权直
接就味豪公司对志能公司的3,955,200元债权优先受偿。最后，冷志能作为志能公司的股东，占股比
例为10%，故其应当在300万元认缴出资的范围内对原告的承担责任。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管辖，近期云鸥物流公司已收到立案受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定于2024年9月5日开庭审理。
三、其他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发生
时间

2022年
9月6日

2022年
10月19日

2022年
10月14日

2022年
10月20日

2023年
2月17日

原告

广西正兴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东江糖厂

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明阳糖厂

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明阳糖厂

南宁南糖香山甘
蔗种植有限责任

公司

被告

南宁市武鸣区惠和农
机专业合作社、南宁糖
业股份有限公司香山

糖厂

武鸣广源生态农业公
司、覃维群

黄静

凭祥市惠众农机专业
合作社、冯民、甘小莲、
梁甫佑、梁玉东、梁业

忠

广西南宁广昇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韦燕

诉讼请求

诉请被告惠和合作社支付工
程款及资金占用利息等，被告
香山糖厂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请求被告支付尚欠甘蔗种植
预付款及资金占用费等。

请求被告支付尚欠甘蔗种植
预付款及资金占用费等。

请求被告支付尚欠甘蔗种植
预付款及资金占用费等。

请求被告返还甘蔗种植预付
款及资金占用费等。

涉及金额
（万元）

350.72

167.56
870.79

175.75

472.30

诉 讼（仲 裁）
阶段

二审（重审）
未判决

二审
未判决

二审
未判决

二审
未判决

二审
未判决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23年
3月7日

2023年
5月30日

2023年
8月8日

2023年
10月10日

2023年
11月10日

2023年
12月3日

2023年
12月7日

2023年
12月28日

2024年
4月1日

2024年
4月10日

2024年
5月27 日

2024年
5月28日

2024年
6月5日

2024年
6月5日

广西桂冠益农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

危黎鸣

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东江糖厂

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香山糖厂

广西国泰电力有
限公司

广西正兴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东江糖厂

广西农投糖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权

南宁市弘力电业
有限责任公司

危黎鸣

黄然

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香山糖厂

南宁东江制糖有
限责任公司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
司香山糖厂、南宁糖业
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南
糖香山甘蔗种植有限

责任公司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
司香山糖厂、南宁香山
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南
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雨垚源农业有限
公司、卢宝健

谢承杰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
司明阳糖厂、南宁糖业

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武鸣区惠丰农
机专业合作社;南宁糖
业股份有限公司香山

糖厂

方荣宁、潘仕强

广西南糖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金
秋农机专业合作社、刘
永生、（追加被告）南宁
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东

江糖厂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
司明阳糖厂、广西农投
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
司香山糖厂、广西农投
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香山制糖有限责任

公司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香山制糖
有限责任公司、南宁糖
业股份有限公司香山

糖厂

广西林海明红现代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韦明

请求被告赔偿甘蔗种植损失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原
料蔗款损失、违约金及诉讼费

保全费等。

判令被告返还各项预付款、赔
偿公告费损失、承担本案诉讼

费等。

请求被告返还预付款并支付
资金占用费；承担本案诉讼费

等。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明阳糖厂
支付工程款、退还工程质量保
证金、押金及支付违约金；被
告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补充清偿责任。

原告请求被告惠丰农机专业
合作社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及
逾期付款利息；请求被告香山

糖厂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请求被告方荣宁向原告
返还预付蔗种、肥料、农药、机
械、地租、保险等款项及占用
资金利息、支付本案律师服务
费；被告潘仕强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在名
称中使用“南糖”文字、立即停
止侵犯原告“南糖”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行为;在全国媒体上
发布声明以消除影响；赔偿原
告损失及因维权支出的合理
费用，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等。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
返还资金及逾期支付利息

请求被告支工程款及逾期付
款违约金

请求三被告共同补偿原告甘
蔗种植面积损失及返还良种

良法补贴款等

请求三被告共同支付缩短承
包期补贴及支付甘蔗蔗种款、

甘蔗款差额等

请求被告返还甘蔗预付款及
资金占用费等

请求被告返还甘蔗预付款等

307.85

48.67

150.9

59.9

21.47

54.75

92.57

99.8

56.64

24.20

78.83

8.7

59.44
163.70

一审（重审）
未判决

二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二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二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事项累计金额总计为人民币1,056.73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1

2

3

4

5

发生
时间

2024年
6月19日

2024年
6月28日

2024年
7月15日

2024年
8月5日

2024年
8月14日

原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明阳糖厂

广西南糖增润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广西大昌建设有
限公司

广西南糖增润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明阳糖厂

被告

黄耀立

赵梓妘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东
江糖厂

深圳八戒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云杰特贸易有

限公司、林东坚

梁程江

诉讼请求

请求被告返还甘蔗预
付款等

请求被告返还货款及
支付违约金

请求被告支付剩余工
程款及逾期利息

请求被告深圳八戒公
司返还货款及支付违
约金、律师费等，其余
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请求被告返还甘蔗预
付款等

涉及金额
（万元）

162.13

3.17

78.19

739.36

73.88

诉讼（仲裁）阶
段

一审
已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一审
未判决

五、案件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目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本案后续的审判结果、判决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判断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1.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4）桂0109民初2165号；2.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传票（2024）桂0109民初2165号。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000972 证券简称：中基健康 公告编号：2024-073号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8月30日（星期五）上午11: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4年8月3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30日上

午9:15—下午15:00；
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五家渠市梧桐东街289号中基健康番茄科技产业园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洪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根据现场会议的统计结果以及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74人，代表股份308,728,38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0.0279%。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含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255,480,06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3.1240%。
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0人，代表股份53,248,31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903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下列议案：1、《关于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07,902,38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325%；反对 325,10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055%；弃权 500,9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权0.1622%。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3,029,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7.5602%；反对32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603%；弃权500,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4795%。2、《关于公司拟向中信银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07,898,8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313%；反对 324,1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052%；弃权 505,3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权0%。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3,026,0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7.5499%；反对324,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576%；弃权505,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4925%。3、《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07,720,7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736%；反对 465,4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510%；弃权 542,1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权0.1756%。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2,847,9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7.0239%；反对465,4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3749%；弃权542,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6012%。4、《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基天兴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07,720,2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735%；反对 470,4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527%；弃权 537,6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权0.1741%。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2,847,4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7.0224%；反对470,4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3897%；弃权537,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5879%。5、《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下属分公司天益分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07,719,9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734%；反对 468,5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1520%；弃权 539,8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权0.1748%。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2,847,1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7.0215%；反对468,5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3841%；弃权539,8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5944%。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也没有议案被否决。
上述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公司2024年8月9日、8月15日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第十届
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新疆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段文文、蒋丹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新疆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24-046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事项。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8月30日（星期五）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8月 30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武穴市大金镇梅武路100号大金产业园行政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阮澍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4人，代表股份103,812,377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9.672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87,592,065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5.036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3人，代表股份16,220,31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636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3人，代表股份16,220,31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6363％。

3、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会议9人；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出席会议 3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张骏
式、彭浩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1、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215,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50％；反对483,38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656％；弃权113,5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23,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199％；反对483,383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801％；弃权113,5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6999％。

表决结果：郭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次选举的独立董事当选后，公司董
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
董事人数的比例未低于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骏式、彭浩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主体资格、出席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4-072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终止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国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集团”）的通知，国城集团与北京钜豪投资有限公司（代表“钜豪飞马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飞马基金”）于近日签署了《＜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钜豪投资有限
公司（代表钜豪飞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关于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之解除协
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2022年4月18日，国城集团和飞马基金签署了《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钜豪投资有限公
司（代表钜豪飞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关于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国城集团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向飞马基金转让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5,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5.81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协议终止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城集团与飞马基金尚未办理完成相关股份转让手续，经双方友好协商一

致，同意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主要内容如下：1、双方确认合同于本解除协议签订之日终止；2、双方均无需承担合同项下的任何违约责任，且均确认双方无任何纠纷；3、本协议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三、终止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终止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目前

的日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本次协议转让终止事项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及相关承诺、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24-48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5月20日、2024年8月22日分别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

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即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386,174,477股为基数，向公司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06元（含税），不派送股票股利，共分配利润 38,317,046.86元；2024
年中期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下简称“权益分派方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实
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止，如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按最
新股本总额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即分配总额不变）。

（二）上述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方

案一致。
（四）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386,174,477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0.06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54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1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06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9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9月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4年9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9月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46号
咨询联系人：覃力、易涛
咨询电话：0771-5532512
传真电话：0771-5530903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